采购需求
1.项目概况：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双回路供电工程实施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与结算审计服务，按时出具结算审核报告。
2.服务内容
全过程造价控制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全过程造价控制审计工作从工程开工直至工程竣工验收结束，主要内容对招标阶段、项目实施阶段、结算审计阶段进行廉政风险分析，并提出廉政风险及廉政风险防范措施、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暂列、暂估价、变更部分等的资料审核；对施工图纸实际情况的监督、工程计量等,制定详细的审计方案；
结算审计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从工程竣工验收结束后上报完整的审计资料直至工程结算审计结束，主要内容包含结算审核方法、结算审核内容、结算审核工作步骤等。
3.服务期限及实施地点要求
从被审计工程开工直至工程竣工验收结束为止的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及工程结算审计工作；实施地点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4.质量要求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财政部、建设部《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开展工程审计工作并出具真实、客观、公正的造价审核报告。
 5.人员条件（配置人员必须为本单位在职员工且在本单位注册）
（1）项目负责人（1人）：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书且具有不少于5年的工作经验；
[bookmark: _GoBack]（2）全过程造价控制（除项目负责人外至少3人，且必须驻场）：其中一级造价工程师不少于1名，且均具有不少于3年的工作经验。
（3）结算审计【除项目负责人外至少5人，可以与第（2）项重复】：其中一级造价工程师不少于1名，且均不少于3年工作经验。
6.其他条件
为保证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和结算审计的独立性，本项目不接受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提供工程项目咨询、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审核）、工程量清单及计价编制、施工图预算编制服务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7.其他要求
（1）项目负责人合同执行期间每周现场工作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现场工作人员必须驻场，驻场人数不少于3人；现场工作人员在夜间施工和抢修项目中必须随叫随到；项目负责人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擅离岗位，驻场人员未按照要求的人数和时间落实，一经发现立即终止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2）成交供应商在入场前应成立审计项目组（不少于6人），根据被审计项目情况编制全过程造价控制工作方案；按照采购人要求做好审计工作日志记录，现场影像、测量、监督资料的留存等工作；每周按时提交审计工作周报，列席项目会议等。
（3）成交供应商人员应恪守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在执业过程中保证对所获悉的属于采购人及采购人关联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取得的文件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秘密、公司计划、运营活动、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超出本合同约定的目的和范围使用该商业秘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4）被审计项目各方移交的结算资料完备后，在对审核结果无异议的情况下，1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计报告。
